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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科尔沁右翼中旗通用机场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1概述

1.1项目建设情况

(1)项目名称：内蒙古科尔沁右翼中旗通用机场项目

(2)建设单位：内蒙古民航机场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建设性质：新建

(4)建设地点：内蒙古科尔沁右翼中旗通用机场项目建设在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

右翼中旗巴彦呼舒镇拉拉屯。

拉拉屯场址位于科尔沁右翼中旗巴彦呼舒镇东南方向新佳木苏木浩力保嘎查

北侧，与旗政府直线距离约为 20km ，公路距离约为 23km，真方位 114°，基准点

坐标为：N44°59′5.93″、E121°42′25.47″ (国家 2000坐标系)，跑道方向初定为真方向

150°-330°，磁差 8°33′W。跑道长度 1200m，机场标高：219.7m。

(5)工程占地：根据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出具的《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

关于科尔沁右翼中旗通用机场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的批复》，内自然资预审

字[2023]53号，该项目为新建工程，拟用地总面积 27.9248公顷，土地利用现状为:

农用地 25.9899公顷（草地 25.8056公顷，其他农用地 0.1843公顷）、未利用地 1.9349

公顷。各功能分区用地面积分别为:飞行区用地 16.0864公顷、航站区用地 5.7540公

顷、通讯导航设施用地 0.1600公顷、机场道路及其他设施用地 5.9244公顷。

(6)项目规模：科尔沁右翼中旗机场性质为 A1 级通用机场，飞行区等级为 2B，

设计使用最大机型为 PC-12。本期工程主要建设内容包括：

①飞行区工程：主要包含跑道 1200m×23m、站坪为 76.5m×74.5m、滑行道、综

合业务用房空侧硬化标记牌、围界、站坪消防。

②空管工程：航管、气象设施。

③航站区工程：新建 928.85m2综合业务用房、186.90m2 生活辅助用房、509.76

m2综合车库、120.00m2油车库，航站区道路及绿化，配套建设供电、供水、雨水、

污水、通信等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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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航空业务量：本期飞行区等级为 2B，设计机型为 PC-12和 CESSNA-208B，

PC-12共 9个座位数，CESSNA-208B共 14个座位数。近期目标年为 2030年，每天

4个航班，本期年起降架次为 1460 架次。预估年旅客吞吐量为 16000人次。

(8)项目投资：本期工程总投资 6485.42万元，其中工程费用 4358.35 万元、工

程其他费 1968.80万元、基本预备费 158.27万元。其中环境保护投资约为 266万元，

占工程总投资 4.1%。

(9)建设进度：本项目建设工期计划为 1年，共 12个月。其中前期工作进度安

排为 2023年 7月-2023年 10月，建设进度安排为 2024年 11月-2024年 7月。

(10)项目定位：根据科尔沁右翼中旗通用机场设计机型的载客数及内蒙古自治

区的机场布局规划，科尔沁右翼中旗通用机场定性为 A1 级通用机场，科尔沁右翼

中旗通用机场建成后，近期主要以短途运输功能为主，兼顾农林飞播、抢险救灾、

应急救援等通航业务，特殊时期可用于国防需求。远期根据机场发展适时开展通航

旅游、通航物流等功能。

1.2公众参与情况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法》，本项目需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根据生态环境部发布

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部令第 4号）要求，建设单位

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调查工作。本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是以网络形

式公开；意见稿形成后征求意见的公开信息是以网络形式公开、报纸公开和现场张

贴的方式公开。

2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公示内容及日期

为了使公众更方便、更积极地参与到建设项目环评中，本项目公众参与按照国

家《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部令第 4号）的有关要求进行。

(1)建设单位于 2023年7月28日在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平台网站上进行了《内

蒙古科尔沁右翼中旗通用机场项目》的第一次公示，向公众告知本项目的信息。

(2)按照内蒙古科尔沁右翼中旗当地政府的要求，建设单位于 2023年 8月 11日

在科尔沁右翼中旗人民政府网站上进行了《内蒙古科尔沁右翼中旗通用机场项目》

的第一次补充公示，向公众告知本项目的信息。公示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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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科尔沁右翼中旗通用机场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第一次公示信息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2018年第 4号）“中的要

求，现在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平台网站（http://www.js-eia.cn/）进行《内蒙古科尔

沁右翼中旗通用机场项目》的全文信息公开：

建设项目名称：内蒙古科尔沁右翼中旗通用机场项目

建设项目地址：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右翼中旗巴彦呼舒镇拉拉屯

联系方式：潘总 15248299868

建设内容：拉拉屯场址位于科尔沁右翼中旗巴彦呼舒镇东南方向新佳木苏木 浩

力保嘎查北侧,与旗政府直线距离约为 20km,公路距离约为 23km, 真方位 114。基准

点坐标为：N44。59′5.93″ 、E121。42′25.47″ （国家 2000坐标系）,跑道方向初定

为真方向 150。-330。磁差 8。33′W。跑道长度 1200m ,机场标高暂定 216m。科尔

沁右翼中旗机场性质为 A1 级通用机场,飞行区等级 2B,设计使用最大机型为

PC-12。本期工程主要建设内容包括：

(1)飞行区工程：主要包含跑道 1200m×23m、站坪为 76.5m×74.5m、滑行道、

综合业务用房空侧硬化、标记牌、围界、站坪消防。

(2)空管工程：航管、气象设施。

(3)航站区工程：新建 928.85m2 综合业务用房、186.90m2 生活辅助用房、

509.76m2 综合车库、120.00m2 油车库，航站区道路及绿化，配套建设供电、供水、

雨水、污水、通信等设施。

环境报告书编制单位名称：内蒙古中昱环保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公 众 意 见 表 网 络 链 接 ：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您可以采用下列任何一种方式将您的意见反馈给我

们：1、拨打联系电话。2、以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的方式。3、填写公众参与调查

表。

公示期间，对项目建设有异议、疑问或建议的公众可以联系建设单位、环评单

位、主管部门提出意见或建议。

内蒙古民航机场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http://www.js-eia.cn/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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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8 月 11 日

附件：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公众参与调查是为了充分了解社会各界人士对本工程建设的态度和观点，反映

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为此，本次公众参与调查工作采用了随机性和代表性相结合的

原则。所谓“随机性”是指被调查者具有统计上的随机取样特点，调查对象随机抽取，

不带有调查者的主观、个人的感情色彩。所谓“代表性”是指被调查者来自社会各界、

与项目相关。

公开信息内容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编制要求，公示日期符合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

2.2公开方式

2.2.1第一次网络公示

建设单位于 2023年 7月 28日在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平台网站上进行了《内

蒙古科尔沁右翼中旗通用机场项目》的第一次公示，向公众告知本项目的信息。公

示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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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本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截图（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平台网站）

2.2.2第一次网络补充公示

按照内蒙古科尔沁右翼中旗当地政府的要求，建设单位于2023年8月11日在科尔

沁右翼中旗人民政府网站上公示了《内蒙古科尔沁右翼中旗通用机场项目》的第一

次 补 充 公 示 。 第 一 次 补 充 公 示 网 址 ：

http://www.kyzq.gov.cn/kyzq/zfxxgk27/fdzdgknr7/zdly29/sthj7/5671962/index.html。

第一次补充公示截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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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本项目第一次补充公示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截图（当地政府网站）

2.2.3其他

建设单位未采取其他方式。

2.3公众意见情况

首次公示期间（10个工作日）建设单位安排专人负责接听电话，收集信息。公

示期间，建设单位未收到公众的反馈意见，可以表示附近公众对本项目无反对意见。

3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公示内容及时限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初稿完成后，2023年 8月 23日～9月 5日在科尔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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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翼中旗人民政府网站上公示。公示内容如下：

《内蒙古科尔沁右翼中旗通用机场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第二次公示信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

态环境部令第 4号）等相关规定，现将环境影响评价事宜公告如下：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方式和途径：

（1）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链接（见附件）

（2）纸质报告书查阅及获取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电话或邮箱等）：潘总 电话：15248299868

邮箱：249565230@qq.com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等，均可提出意见。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见附件）

链接：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

29.html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任何单位或个人若对本工程有意见和建议的，以公众意见表的方式，根据以上

联系方式直接到建设单位或评价单位提出意见；或发 E-Mail至评价单位。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自本公告公示起，共 10个工作日，期间均可提出公众意见。

内蒙古民航机场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3年 8月 23日

附件：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内蒙古科尔沁右翼中旗通用机场项目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

意见稿）》

mailto:249565230@qq.com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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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公示方式

3.2.1网络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初稿完成后，2023年8月23日在科尔沁右翼中旗人民

政 府 网 站 上 进 行 了 公 示 ， 公 示 链 接 为 ：

http://www.kyzq.gov.cn/kyzq/zfxxgk27/fdzdgknr7/zdly29/sthj7/5682467/index.html。

截图如下：

图 3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参公示截图

3.2.2报纸

建设单位于2023年8月25日在兴安日报上进行了内蒙古科尔沁右翼中旗通用机

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第一次征求意见的公开信息公示，截图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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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2023年8月25日兴安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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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23年 8月 25日兴安日报本项目公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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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2023年8月25日兴安日报本项目公示（2）

建设单位于2023年8月31日在兴安日报上进行了内蒙古科尔沁右翼中旗通用机

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第二次征求意见的公开信息公示，截图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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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2023年8月31日兴安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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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2023年 8月 31日兴安日报本项目公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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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2023年 8月 31日兴安日报本项目公示（2）

3.2.3张贴

建设单位于2023年8月23日至9月5日在内蒙古科尔沁右翼中旗通用机场项目项

目范围内张贴了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信息公告；将项目的名称及概要、建设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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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和名称、主要工作内容、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

方式等信息进行了公布，收集周边居民的意见和建议。公示照片如下：

拉拉屯村

3.3查阅情况

2023年8月23日～9月5日在拉拉屯村村委会设置专人接受社会公众查阅本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期间有0人前来查阅环境影响评价报告，未提出反对意

见。

3.4公共提出意见情况

接受公众监督期间，未收到公民意见，附近公众对本项目建设及环境影响评价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无反对意见。

4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由于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的反馈意见，未开展座谈会、专家论证会以及与公众

互动等深度公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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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5.1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调查公众意见是为了充分了解社会各界人士对项目建设的态度，反应他们的意

见和建议，因此公众调查力求调查对象的广泛性和代表性，以确保整个调查过程的

准确性和有效性。为此本次民意调查工作采取网上、报纸、张贴调查的形式，反应

公众支持或反对的理由及人数比例等。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见表 1。

表 1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名称 内蒙古科尔沁右翼中旗通用机场项目

一、本页为公众意见

与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

境保护措施有关的建议

和意见（注：根据《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规定，涉及征地拆迁、财

产、就业等与项目环评无

关的意见或者诉求不属于

项目环评公参内容）

（填写该项内容时请勿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

内容，若本页不够可另附页）

二、本页为公众信息

（一）公众为公民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姓 名

身份证号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经常居住地址
xx省 xx市 xx 县（区、市）xx 乡（镇、街道）xx村（居委会）

xx村民组（小区）

是否同意公开个人信息

（填同意或不同意）
（若不填则默认为不同意公开）

（二）公众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单位名称

工商注册号或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地 址 xx省 xx市 xx 县（区、市）xx乡（镇、街道）xx路 xx 号

注：法人或其他组织信息原则上可以公开，若涉及不能公开的信息请在此栏中注明法律依

据和不能公开的具体信息。

本项目公众均未提出反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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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公众调查均未提出反对意见，可以说明公众对本项目建设持支持态度。

5.3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公众调查均未提出反对意见。

6其他

建设单位将两次公示信息、公众调查表及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存放于内蒙古民

航机场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备查。

本项目公参过程、公参范围、公参途径等均严格按照相关要求进行。无需要特

殊说明环节。

7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部令第4号）要

求，在内蒙古科尔沁右翼中旗通用机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

与工作，在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充分采纳了公众提出的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合理意见，

对未采纳的意见按要求进行了说明，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内蒙古科尔沁右翼中旗通用机场项目环境影响公众

参与说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

私。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内蒙古民航机场建

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内蒙古民航机场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承诺时间：2023年8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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